
高 雄 市 立 右 昌 國 民 中 學 代 課 申 請 表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原    先    課   程  

年 月 日 星期 節次 班級 科目 請假人簽名 代課者簽名 備註欄 

 

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

請假原因  

教學組長  教務主任  校長  

備註：教學組依高市教中字第 10330434500 號函規定，教師因個人因素私下請同仁代課，請填寫代課申請表，經主管核章後將於次月由出納組作

帳給代課教師，以維護教師課稅之權益。 


